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 

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映日科技”或“公司”）

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

等有关规定，以及《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

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担任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安信证券，是具有保荐资格和主承销商资格

的证券机构。截至第一期辅导进展报告出具日，安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的成员包

括丁骥、周鹏翔、邬松谚、宋修一、侯弘扬、冉小东、黄哲、徐晓、孙翊文、王

庆坡、吴翔，其中丁骥、周鹏翔为保荐代表人，丁骥为辅导工作小组组长。为更

好地开展辅导工作，本辅导期新增黄哲为辅导人员，其简历情况如下： 

黄哲先生，经济学硕士，安信证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曾参与规划总院、

庞度环保等企业的改制辅导与发行上市工作，具有较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知识和

项目经验，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1、辅导时间 



 

安信证券与映日科技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签订了辅导协议，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并于

2023 年 7 月 5 日收到了确认辅导备案日期的通知。映日科技的本期辅导工作于

2023年 7月 5日开始，至 2023年 9月 30日结束。 

2、辅导方式 

本期辅导主要采取现场尽职调查、访谈及沟通、专题讨论与咨询、个别答疑、

督促整改等方式。通过上述方式，促使接受辅导人员认真学习证券市场的相关法

律法规，持续引导辅导对象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会

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辅导计

划和实施方案的内容，开展了对映日科技的第一期上市辅导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1、推进财务核查及分析工作。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查阅会计凭证、业务合同，

物流单据等资料以及访谈高级管理人员等方式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核查，并结合

行业特征及公司经营情况对财务数据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2、规范辅导对象内部控制。对辅导对象组织结构、内部控制等相关制度和

规范性文件提出修改意见，协助辅导对象建立符合上市公司标准的组织架构及内

控制度，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环境。 

3、对辅导对象业务与技术进行核查。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文件审阅、沟通访

谈、财务数据分析等方式持续了解辅导对象的核心技术、业务内容及未来业绩等

情况。 

4、结合市场形势和公司实际，协助公司围绕主营业务发展方向规划募投项

目方案，充分论证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针对上述辅导工作中发现的各方面问题，辅导机构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公司

治理、加强规范运作、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的建议，并督促辅导对象予以落

实。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积极配合安信证券开展辅导工作，按照辅导工作的相关安排，对辅导对象进行全

面尽职调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专题梳理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辅导措施和解决方案，

对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持续跟踪，确保辅导工作稳步有序的推进。 

二、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一）股权变动情况 

2022年 6月 30日，罗永春与芜湖龙门倍增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龙门倍增”）、康从升、董雨浦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

的映日科技部分股份转让给龙门倍增、康从升、董雨浦。同日，广西科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龙门倍增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映日科技部

分股份转让给龙门倍增，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份数（股） 转让价款（万元） 

罗永春 

龙门倍增 625,801.00 2,450.00 

康从升 6,386.00 25.00 

董雨浦 6,386.00 25.00 

广西科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龙门倍增 894,003.00 3,50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映日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张兵 2,690.17 30.09% 

2 郑永定 1,487.95 16.64% 

3 罗永春 1,127.77 12.61% 

4 天津美泰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587.09 6.57% 

5 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0 4.47% 

6 共青城润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89 3.92% 

7 芜湖映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7.23 3.77% 

8 珠海景祥凯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34 3.73%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9 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260.39 2.91% 

10 宁波晟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40.00 2.68% 

11 广西科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60 2.58% 

12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元种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69.07 1.89% 

13 魏德福 157.08 1.76% 

14 曾泯谕 155.20 1.74% 

15 芜湖龙门倍增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98 1.70% 

16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92.25 1.03% 

17 深圳 TCL战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 0.89% 

18 贺术春 40.00 0.45% 

19 宋宝龙 40.00 0.45% 

20 邢万意 7.75 0.09% 

21 康从升 0.64 0.01% 

22 董雨浦 0.64 0.01% 

合计 8,940.03 100.00% 

（二）辅导对象变动情况 

本辅导期内，新增股东持股比例在 5%以下，不涉及新增接受辅导人员，故

本期辅导对象无重大变化。 

三、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完善 

针对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事项，辅导工作小组协同会计师、律师持续为公司

治理及内控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建设性意见，协助公司持续完善内控体系建设,

督促公司按照上市要求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内控制度，辅

导工作小组将继续积极督促公司严格执行相关制度，持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内控制度。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落实 

辅导工作小组结合市场形势和公司实际，协助公司围绕主营业务发展方向规

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方案，确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类型及规模，并对可行

性与必要性进行论证。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辅导工作小组督促公司落实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环评

等各项工作，积极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制定。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持续加强辅导工作 

在辅导机构的协助下，公司已经建立起相对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

但与上市公司相比，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规范程度仍有提升空间，后续需辅导

人员协助公司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及规范运行。 

此外，辅导对象作为拟上市公司，需要持续加强对证券市场相关法规知识的

学习。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通过组织自学、集中培训等方式，督促和协助辅导对

象进一步熟悉和掌握证券市场的相关法规、规则，增强法制意识、自律意识和诚

信意识。 

2、进一步完善公司战略规划和募集资金使用规划 

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结合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市场形势以及未来发展

目标，协助公司完善战略发展规划，并基于规划路线和公司当前阶段的经营策略，

形成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方案，辅导工作小组协同外部咨询机构对该方案进行评

审，研判其可行性和必要性。后续辅导工作小组将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方案，推进实施方案制定。 

四、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小组成员预计将保持稳定。辅导机构将按照辅导计划和

实施方案的部署，有序开展对映日科技的辅导工作，具体计划如下: 



 

1、通过中介协调会、咨询、答疑以及组织辅导对象自学等方式继续开展辅

导工作，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公司上市及规范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

沟通交流； 

2、继续对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业务与技术、财务

运作、内部控制等方面继续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核查与规范，针对公司存在的主要

问题督促其重点解决； 

3、总结当期辅导工作，完善保荐工作底稿，进一步推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事宜。 

（以下无正文） 

 

  




